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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漢傳佛教能夠綿延千年而不衰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

一，就是漢傳佛教能夠在社會變遷過程中與時俱進，不斷地

進行自我革新與發展。佛教作為一個龐大而鬆散的社會文化

組織，是由成千上萬座佛教寺院、精舍和居士林等各種組織

共同構成，如果沒有一套合理完善的組織管理制度，各種佛教

組織能夠持續運行則是無法想像的，或者說是不可能的。因

此，對於佛教而言，佛教組織的管理制度是佛教組織存續和運

行的前提，也是佛教文化得以存續和發展的基本保障。「清規

戒律」就是中國漢傳佛教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套組織管理制度。

在世界處於急遽變化的今天，歷經生死劫難的漢傳佛教

雖然又獲新生，但是許多曾經作為佛教組織最重要的管理制

度的「清規戒律」，已然無法適應當前的現實需求，如何重

新構建「新的」佛教組織管理制度，以適應新的時代需求，

是佛教界尤其是漢傳佛教面臨的歷史難題。台灣佛光山的星

雲大師經過半個多世紀篳路藍縷、殫精竭慮的努力，最終開

創了人間佛教發展的良好局面，而且苦心孤詣地制定完成了

一套完備的《佛光山清規》。通過分析和研究這套清規，本

文認為這是中國漢傳佛教清規發展史上又一部具有劃時代意

義的佛門清規，因其既為佛光山人間佛教的進一步發展提供

了重要保障，同時也為中國佛教組織管理制度的現代化和國

際化提供成功的範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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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百丈清規開創了中國佛教管理制度的新局面

自佛教傳入中國之後，隨著佛教僧眾和寺院數量的迅速

增長以及寺院規模的不斷擴大，佛教寺院和僧眾的管理問題

很快成為漢傳佛教面臨的難題。在禪宗清規創立之前，中國

佛教寺院的管理制度主要是照搬來自印度佛教的戒律制度，

但由於中印社會文化的巨大差異，使得早期的佛教戒律制度

在中國佛教組織管理過程中捉襟見肘，弊端叢生，也使得

中國佛教面臨著巨大的危機，甚至導致了歷史上的「三武一

宗」法難。

據佛教律藏典籍記載，佛陀的弟子們在第一次結集律

藏時曾經立下原則，對於佛教戒律「若佛先所不制，今不應

制，佛先所制，今不應卻，應隨佛所制而學」這條原則是佛

陀的大弟子迦葉尊者提出，又得到了佛陀其他弟子的默認，

因此具有很高的權威性，長久以來就一直為佛教界嚴格恪

守。在佛教初傳入中國的幾百年中，佛教界雖然努力維護著

這條原則，但在中國佛教組織管理過程中，卻出現了諸多的

問題。佛教戒律中有些制度在中國變成無用的死條文，因中

國僧人的生活中從來不會涉及這些問題；有些戒律制度則因

為與中國本土文化嚴重衝突而無法堅持，如不持金錢戒、不

從事生產勞動等要求；還有很多新的事務需要新的制度來規

範。但因為原有的佛教戒律制度中沒有相關內容，而佛教界

又不能違背「非佛所制」的原則去創制新的制度。這一系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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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的出現，使得中國佛教界在組織管理制度方面進退維

谷，左右為難，這種狀況是當時中國佛教界面臨的一個巨大

難題。

在此期間，禪宗的六祖惠能大師提出了「無相戒」思

想，為後來百丈懷海禪師突破舊戒律制度觀念的束縛而另創

叢林清規，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論依據。在馬祖道一禪師

的帶領下，禪宗叢林組織也開始以非傳統組織的形式出現和

發展，這為叢林清規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組織基礎。在這種

情況下，百丈懷海禪師以極大的勇氣和擔當，率先制定了第

一部中國佛教界的組織管理制度—百丈叢林清規。

在百丈清規面世之前，中國佛教的組織管理制度都是

出自佛陀制定的「戒律」，被稱為「佛制」。因百丈叢林清

規是由佛教僧眾制定的，因此「清規」被稱為「僧制」。百

丈清規最初只在百丈山懷海禪師所在的寺院中適用，但由於

這一套寺院管理制度非常適宜於當時的中國佛教寺院，因此

很快便在禪宗寺院中得到推廣使用，甚至後來也得到了佛教

其他各個宗派的認可和推廣。在天台宗的寺院裡有《教苑清

規》，律宗的寺院裡推行《律苑事規》，淨土宗寺院有《淨

土規約》等。因此，清規就由最初的「百丈清規」變成「禪

宗清規」，再後來又變成了「佛門清規」。

到了元明清時期，朝廷甚至通過敕令確定《敕修百丈清

規》為佛門清規的標準版本，要求全國佛教寺院一體執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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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時的清規已經成為具有國家宗教法規性質的組織管理制

度。後來連道教界也開始仿照制定了「道門清規」，最終變

成了「宗教清規」，由此可見百丈清規對後世影響之大。

雖然有人認為佛門清規的出現影響了佛教戒律的效果而

頗有微詞，但是他們卻看不到清規對中國佛教發展作出的巨

大貢獻。時至今日，社會上說起佛教組織管理制度時，一般

都使用「清規戒律」一詞，由此可見，佛門清規的影響力和

重要性最終能夠與佛教戒律比肩同位。

通過以上這些歷史事實和過程來看，一部百丈清規不僅

彌補了佛教寺院管理制度的不足之處，也為後來佛教禪宗的

興盛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礎，同時也為中國宗教文化和

制度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。

二、佛門清規的變化反映了佛教面對社會的不斷調適過程

自從百丈懷海創立《禪門規式》後，很快在禪宗叢林

中獲得了自發性運用，佛門清規逐漸成為漢傳佛教組織管理

的主體性制度，而且隨著時代的變遷和地域變化，各個寺院

以此為依據，根據自身的需要，修訂成很多部大同小異的清

規，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了1000多年。雖然不同時代的清規從

內容到形式有各種變化，但後世為了表示對百丈懷海禪師開

創之功的尊重和紀念，幾乎所有的清規都號稱來源於「百丈

清規」，因此「百丈清規」就成了中國佛門清規的代名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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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西元八世紀百丈懷海禪師制定《禪門規式》到西元

二十世紀初的1200多年，佛門清規經過了不斷制定和修改的

發展過程。在不同區域的寺院中，曾經出現和使用過無數個

版本的佛門清規。每部清規的變化，都反映出佛教為了適應

社會和時代發展變化，所作出的因時制宜、因地制宜的自我

調適精神。同時，在有些清規的序跋中也能清晰地看到，清

規整理制定者對當時佛教面臨危機的擔憂，和為了佛教生存

和發展所作的不懈努力。他們也明確地表達了佛門清規的存

留和適用情況，將會直接決定佛教未來的發展境況，由此可

見，佛門清規在這一千多年中，為中國佛教的存續和發展發

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

在中國佛教歷史上曾經編訂過很多部清規，目前存留下

來較完整的歷代清規約有10部左右，唐代的《禪門規式》，

宋代的《重雕補注禪苑清規》、《入眾日用》、《入眾須

知》、《叢林校定清規總要》，元代的《禪林備用清規》、

《敕修百丈清規》、《幻住庵清規》，明代的《叢林兩序須

知》，清代的《百丈清規證義記》，民國的《四寮規約》

等，共計約1百多卷，1百多萬字。其中內容最完整且影響

最大的，當屬宋代的《禪苑清規》和元代的《敕修百丈清

規》。到了宋代，禪宗在中國佛教界形成了一家獨大的局

面，清規也逐漸成為禪宗寺院管理的基本制度，當時最著名

的清規就是宗賾彙編的《禪苑清規》。到了元代末年，文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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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帝敕令百丈禪寺住持德輝重新編撰了清規，這就是後世赫

赫有名的《敕修百丈清規》。這部清規得到了國家的認可，

而且皇帝下令將其他所有清規廢止，天下所有寺院統一遵照

這部清規。

在這10多部清規中，有些清規如宋代的《禪苑清規》和

元代的《敕修百丈清規》等，由於制定年代過於久遠，後期

無法適用，只能作為歷史文獻予以保留；而有些清規如民國

時期的《四寮規約》，至今依然被有些寺院參照使用。以上

這些清規，離當下我們這個時代最遠的有一千多年，最近的

也有近一個世紀，它們之間也有很多差異和變化，但是它們

在屬性上都屬於同一個歷史階段的清規，因為這些清規制定

的社會背景屬於封建專制的農業社會。其中，《四寮規約》

雖然是在封建王朝被推翻後進入共和時期制定的，但當時的

社會經濟文化依然處於較為落後的農業時代，所以其仍然屬

於後封建時代的產物，因此，以上這些清規都已經無法適應

當前我們所面臨的這個全新的時代。

三、漢傳佛教再次面臨的歷史轉折和現實難題 

隨著十八世紀工業文明時代的開啟，西方世界的現代化

浪潮很快波及並衝開了東方古國的大門，全球化進程也隨之

開始，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大廈在西方文明的風雨中飄

搖了半個多世紀後，終於轟然倒塌，作為中國古代社會文化



二○

一
八
．
人
間
佛
教
高
峰
論
壇

131

不可或缺的中國佛教也面臨著千年不遇的大變局，原有的政

治制度、經濟類型、文化氛圍、國際形勢都發生了巨大轉折

和變遷。這樣的一種變局，對於佛教而言，既是一次生死存

亡的危機，也是一次藉機完成現代化和國際化的有利時機。

不管是為了解決自身的危機，還是藉機轉型，都迴避不了佛

教組織自身的調整和變化，就和一千多年前佛門清規面世前

的情況類似，必須從理念和制度上著手解決問題。

在此期間，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們針對中國佛教的危境

困局，提出了各種應對之策，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，當屬太

虛大師宣導的中國佛教應以「人間佛教」作為發展方向和路

徑。自此之後，中國佛教界為了嘗試和探索這條新生之路，

作了不懈的努力。時至今日，在這條探索的道路上走得最遠

而且走得最成功的，當屬星雲大師所創立的佛光山人間佛

教。佛光山在星雲大師的帶領下，不僅對人間佛教的思想理

念作了進一步的提升和拓展，而且通過幾十年的實踐，一步

一步地將這些思想理念付諸實踐。我們講「實踐是檢驗真理

的唯一標準」，佛光山人間佛教的實踐歷程已經驗證了佛光

山人間佛教的理論真理。

從上世紀三○年代太虛大師提出「人間佛教」的命題，

到今天我們共同坐在這裡看到星雲大師在佛光山、在台灣、

在全世界，為中華民族、為佛教貢獻出一條如此完美而不可

思議的佛光大道，充分說明人間佛教這一命題是一個真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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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。而且，佛光大道不僅僅是佛光山的大道，也不僅僅是人

間佛教的大道，更是中國佛教的大道，是世界佛教的大道。

從思想理念的提出，再到讓思想理念在現實中開花結果，最

後將這美好的果實分享到每一個需要的人群和地方，是一個

自然而然的過程。其中《佛光山清規》就是佛光山人間佛教

最珍貴的碩果之一，應該儘快的分享給需要的中國佛教。因

為佛光山今天的成果，為中國佛教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非常鮮

活而生動的學習範例，而《佛光山清規》就是一套實踐的說

明書和導遊圖。

四、《佛光山清規》的時代特點與現實意義

《佛光山清規》的面世，是星雲大師70多年弘法活動

的凝練和提升，也是對佛光山開創人間佛教活動完成的宣告

和制度性的總結。佛光山人間佛教是中國漢傳佛教向現代化

轉型的代表和典型，而《佛光山清規》又是對佛光山人間佛

教實踐活動的制度化總結，因此，《佛光山清規》是中國漢

傳佛教完成現代化之後制定的清規範本，是新時代中國佛教

的組織管理制度，其與歷史上流傳下來的任何一部佛門清規

都有本質的區別，因為它代表了一個全新時代的全新佛教文

化。整體而言，《佛光山清規》具有如下幾個特點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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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、《佛光山清規》具有很強的思想性

《佛光山清規》不僅僅只是一部寺院管理制度，而且

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理論在宗教實踐中的制度化表現和

總結。在太虛大師提出人間佛教理念後，當時既沒有一套系

統的人間佛教思想和理論來供大家學習，更沒有在人間佛教

方面作出成功的實踐範例用以借鑑；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

想是其在六、七十年的弘法實踐中探索總結而得，因此，佛

光山人間佛教思想與其實踐活動是一種相互共生的狀態，即

在人間佛教的思想指導下進行實踐探索，在實踐驗證中提煉

思想和總結理論。最後，在思想理論和實踐探索都取得相應

的成功後，在此基礎上制定了《佛光山清規》，依此而言，

《佛光山清規》是佛光山人間佛教思想理論和弘法實踐的制

度化總結成果。縱觀《佛光山清規》，完全是一部用制度的

形式來體現佛光山人間佛教精神的制度體系，在《佛光山清

規》的條文款項和字裡行間，都滲透著佛光山人間佛教的味

道。因此說，《佛光山清規》是一部思想性很強的佛教組織

管理制度。

第二、《佛光山清規》內容具有明顯的時代性

雖然《佛光山清規》也是沿用了佛教傳統中以「清規」

命名的佛教組織管理制度，但究其本身，該清規從內容到形

式，都是一部完全現代化的宗教組織管理制度。在《佛光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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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規》中，即使沿用一些傳統清規中的名稱詞彙，諸如「住

持」、「兩序」等，但究其具體內容，則與傳統清規中的含

義完全不同。《佛光山清規》在整個組織架構和職事設置

方面，徹底拋開了傳統清規的框架，而是根據實際情況的需

要，重新設計組織機構的內部結構。對於過去農業時代曾經

涉及的各種寺務，如「收租」、「種菜」、「管理磨坊」等

內容一概棄用，而對於現代社會才出現且常見的各種事務則

予以必要的規範，諸如車輛、電話、傳真、電視等使用事項

等。

除此之外，更為明顯的是《佛光山清規》以適應當前

的時代潮流為基本向度，在採用現代制度文明和時代需要方

面，作出了明確而徹底的回應。在《佛光山清規》中，「民

主原則」貫徹了整個清規的始終，這是其與古清規最明顯的

分野和區別。此外，對於「男女僧眾」之間的平等問題、在

家信眾在佛教組織中的地位問題等，在《佛光山清規》中得

到了明確而清晰的表達，這些時代特徵極為明顯的觀念都能

在《佛光山清規》中得到明確的體現，正好反映了《佛光山

清規》對時代問題的積極回應。

第三、《佛光山清規》的結構體系具有很強的科學性

縱觀整個《佛光山清規》的結構體系就會發現，雖然

整部法規內容龐雜，涉及廣泛，凡是與佛教組織、活動和僧

信二眾有關的事宜，從宏觀宗旨到細微舉止，都有相應的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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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予以規範和指導。傳統清規是將佛教精神與儒家禮文化相

結合而形成的制度規則，因此存在著諸多概念不清、內容重

疊或者不周全、缺乏邏輯性等不足之處。而《佛光山清規》

的科學設計則避免了這些形式和結構的不足，整部清規從

「總章程」到各部「組織制度」、「活動制度」、「行為規

範」等方面，設計得非常科學合理，整部清規給人感覺綱舉

目張，粗細相宜，有條不紊，界限分明，用語規範，概念清

晰。從中可以看出，《佛光山清規》制定過程中借鑑和採用

了現代法學文明成果，使人感受到規則帶來的秩序之美，這

與傳統的佛門清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。

結語

基於以上各個方面的探究和分析，本人認為，《佛光

山清規》將會與百丈清規一樣，成為中國佛教史上又一部具

有劃時代意義的佛門清規。雖然中國佛教界各方面的力量都

在嘗試和探索中國佛教的現代化問題，但是目前來看，佛光

山人間佛教的道路已然走在了時代的前列。作為一個成功的

範例，《佛光山清規》將會成為中國佛教制度建設中的重要

藍本，為中國佛教組織管理制度的建設提供重要的借鑑和參

考。




